
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聊政办字〔２０２２〕１６号

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聊城市火灾事故调查处理规定的通知

各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,市属开发区管委会,市政府有关部门、直属

机构:

«聊城市火灾事故调查处理规定»已经市政府同意,现印发给

你们,请结合实际,认真贯彻实施.

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２０２２年５月１７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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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城市火灾事故调查处理规定

第一条　为预防火灾和减少火灾危害,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

产安全,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,强化火灾事故责任追究,根据«中华

人民共和国消防法»«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‹关于深

化消防执法改革的意见›的通知»(厅字〔２０１９〕３４号)、«国务院办

公厅关于印发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的通知»(国办发〔２０１７〕８７

号)等要求,现结合我市实际,制定本规定.

第二条　本规定所称火灾事故,是指造成人员死亡或者产生

一定社会影响的一般火灾事故、较大火灾事故.

第三条　本规定适用于我市行政区域内火灾事故调查处理.

法律、法规和规章对安全生产、森林草原等消防工作另有规定的,

从其规定.

第四条　火灾事故调查处理应当坚持及时、客观、公正、合法

的原则.

第五条　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妨碍和非法干预火灾事故调查

处理.

第六条　火灾事故发生后３日内,发生地消防救援机构报请

本级人民政府同意后成立调查组对火灾事故进行调查:

(一)造成人员死亡或者产生一定社会影响的一般火灾事故,

由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负责组成调查组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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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较大火灾事故,由市人民政府负责组成调查组.

发生重大以上火灾事故,由事故发生地人民政府配合上级人

民政府调查组做好调查处理工作.

自火灾事故发生之日起７日内,因事故伤亡人数变化导致事

故等级发生变化,依照本规定应当由上级人民政府负责调查的,上

级人民政府应当另行组织调查组进行调查.

跨行政区域的火灾事故,由其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负责组

成调查组.

对造成人员死亡和重大社会影响的火灾事故,一并组织开展

延伸调查.

第七条　上级人民政府认为必要时,可调查由下级人民政府

负责调查的火灾事故.

第八条　调查组组长按规定由负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指

定,可由人民政府有关负责同志担任,或者根据工作需要委托本级

人民政府消防救援机构负责人担任.调查组组长主持调查组工

作.

第九条　调查组的组成应当遵循精简、效能的原则.

根据火灾事故的具体情况,调查组成员由消防救援机构、公安

机关和负有消防安全职责的有关部门派员组成,必要时按照有关

规定邀请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.

调查组可以聘请有关专家参与调查.

第十条　调查组成员应当具有火灾事故调查所需要的知识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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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长,并与所调查的火灾事故没有直接利害关系.

第十一条　调查组应当履行的职责:

(一)查明火灾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、人员伤亡情况及直接经

济损失;

(二)认定火灾事故的性质和火灾事故责任;

(三)提出对火灾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;

(四)总结火灾事故教训,提出防范和整改措施;

(五)提交火灾事故调查报告.

第十二条　调查组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了解与火灾事故有

关的情况,并要求其提供相关文件、资料,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

绝.

火灾事故发生单位的负责人和有关人员在火灾事故调查期间

不得擅离职守,应当随时接受调查组的询问,如实提供有关情况.

火灾事故调查中发现涉嫌犯罪的,调查组应当及时将有关材

料或者复印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.

第十三条　火灾事故调查中需要进行技术鉴定的,调查组应

当委托具有国家规定资质的单位进行技术鉴定.技术鉴定所需时

间不计入火灾事故调查期限.所需鉴定费用由事发地人民政府承

担.

第十四条　调查组成员在火灾事故调查工作中应当诚信公

正、恪尽职守,遵守调查组的纪律,保守火灾事故调查的秘密.

未经调查组组长允许,调查组成员不得擅自发布有关火灾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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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的信息.

第十五条　调查组应当自事故发生之日起６０日内提交火灾

事故调查报告(以下简称“调查报告”);特殊情况下,需经负责火灾

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批准可延期,延长期限最长不超过６０日.

第十六条　调查报告应当包含以下内容:

(一)火灾事故发生单位概况;

(二)火灾事故发生经过和救援情况;

(三)火灾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;

(四)火灾事故发生的原因和性质;

(五)火灾事故责任的认定和对责任者的处理建议;

(六)火灾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.

调查报告应当附带有关证据材料.调查组成员应当在调查报

告上签名.调查组成员对调查报告有不同意见的,应在签名后,附

专页说明不同意见的理由和依据.

第十七条　调查报告由调查组报组织调查的人民政府审查.

负责火灾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,应当自收到调查报告之日起

１５日内作出批复.

有关部门应当按照人民政府的批复,依照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

定的权限和程序,对火灾事故发生单位和有关人员进行行政处罚,

对负有火灾事故责任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处分.

火灾事故发生单位,应当按照负责火灾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

批复,对本单位负有火灾事故责任的人员依法依规进行处理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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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　火灾事故发生单位和有关部门应当认真吸取事故

教训,督促落实防范和整改措施,防止事故再次发生.

第十九条　除依法应当保密外,火灾事故处理情况由负责火

灾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消防救援机构及时向社会公

布.

火灾事故调查的有关材料应当归档保存.

第二十条　较大火灾事故调查报告自批复同意之日起１年

后,由负责组织调查的人民政府委托消防救援机构对火灾事故整

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,形成评估报告报本级人民政府;除依法

应当保密外,评估结果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开.评估报告应当包括

以下内容:

(一)评估工作的组织及开展情况;

(二)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责任追究落实情况;

(三)火灾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.

第二十一条　火灾事故发生地消防救援机构、公安机关和负

有消防安全职责的部门,应当依法对火灾事故发生单位落实防范

和整改措施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.

第二十二条　调查组应当在调查期间公开举报电话、信箱或

者电子邮件地址,受理与调查任务相关火灾事故责任的举报;受理

的举报应当及时组织属地有关部门核查,依法处理,并为举报者保

密.

第二十三条　本规定中下列用语的含义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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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“一般火灾事故”,是指造成３人以下死亡,或者１０人以

下重伤,或者１０００万元以下直接财产损失的火灾.

(二)“较大火灾事故”,是指造成３人以上１０人以下死亡,或

者１０人以上５０人以下重伤,或者１０００万元以上５０００万元以下

直接财产损失的火灾.

(三)“重大火灾事故”,是指造成１０人以上３０人以下死亡,或

者５０人以上１００人以下重伤,或者５０００万元以上１亿元以下直

接财产损失的火灾.

(四)本规定的“以上”含本数,“以下”不含本数.

第二十四条　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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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２２年５月１８日印发　


